附件2

市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办事指南

一、开立银行账户流程

（一）预算单位向市财政局来文提交开立银行账户申请及相关证明资料。
（二）市财政局审批同意后,预算单位通过“数字政府”公共财政综合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数字财政系统）录入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资料。操作流程如下：

1.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开立申报（预算单位）-开立申请-填写账户名称、账户类别、业务类型等内容--上传开立银行账户申请及相关证明资料-保存-送审。

2.预算单位审核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开立审核（预算单位）-通过。

3.国库科审核并出具纸质的《市级预算单位开立银行账户批复表》给预算单位。
（三）预算单位通过竞争性方式或集体决策方式选择开户银行。
（四）预算单位到银行办理账户开立手续。
（五）银行账户开立后5个工作日内，预算单位办理账户备案。操作流程如下：

1.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开立备案申报（预算单位）-新增备案-填写账户名称、银行账号、开户银行等内容-上传开户许可证、选择开户银行的会议纪要或中标通知书（单位零余额账户除外）-送审。

2.预算单位审核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开立备案审核（预算单位）-通过。

3.国库科审批通过。

4.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开立备案申报（预算单位）-已办-勾选对应账户-启用。
二、变更银行账户流程

（一）预算单位到银行办理银行账户变更手续。
（二）银行账户变更户名、账号时，需要预算单位办理银行账户备案（变更法人或负责人不需要操作）。操作流程如下：

1.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变更备案申报（预算单位）-新增备案-勾选对应账户-确定-填写变更内容-上传账户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要求的对应资料-保存-送审。

2.预算单位审核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变更备案审核（预算单位）-通过。

3.国库科审批通过。

4.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变更备案申报（预算单位）-已办-勾选对应账户-启用。

注：变更账户开户银行、账户性质的，按照“开立银行账户流程”、“撤销银行账户流程”办理。
三、撤销银行账户流程

（一）预算单位到银行办理银行账户撤销手续。
（二）预算单位在银行账户撤销后5个工作日内通过数字财政系统办理撤销备案。操作流程如下：

1.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撤销备案申报（预算单位）-新增备案-勾选对应账户-确定-保存-送审。

2.预算单位审核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单位账户管理-单位账户撤销备案审核（预算单位）-勾选对应账户-通过。

3.国库科审批通过。
四、银行账户年检流程

（一）预算单位经办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账户年检-单位账户年检申请（预算单位）-新增年检申请-勾选对应账户-确定-保存-送审（每个账户逐一操作）。
（二）预算单位审核岗：登录数字财政系统-菜单-基础信息管理-账户年检-单位账户年检审核（预算单位）-勾选对应账户-通过（每个账户逐一操作）。

（三）国库科审批通过。



